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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<四川省水利厅分类检查事项目录及分类

检查规则（2023 年本）>和<四川省水利厅

行政处罚事项裁量基准指导目录（2023 年

本）>动态调整表》政策解读

为深入贯彻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

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27 号），四川

省水利厅拟对《四川省水利厅分类检查事项目录及分类检查

规则（2023 年本）》和《四川省水利厅行政处罚事项裁量基

准指导目录（2023 年本）》（以下统称：原表格）进行动态调

整，起草了《<四川省水利厅分类检查事项目录及分类检查

规则（2023 年本）>和<四川省水利厅行政处罚事项裁量基准

指导目录（2023 年本）>动态调整表》（以下简称：《动态调

整表》）。现对《动态调整表》出台的目的、主要特点和主要

内容解读如下。

一、《动态调整表》出台的目的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

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27 号）明确要求，“要

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动态调整机制，行政裁量权基准所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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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作出修改，或者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

的，要及时进行调整”。2024 年 4 月，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对《四川省水资源条例》

作出修改；5 月，《节约用水条例》正式施行。原表格所依据

的法规有所修改，按照要求，水利厅应当及时调整行政裁量

权基准。

动态调整分类检查事项目录和行政处罚事项裁量基准

可以确保行政检查权、行政处罚权与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变

化保持一致，提高行政执法的准确性和有效性，确保执法过

程更加公正、透明，减少执法过程中的不当干预和侵权行为，

从而保障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。

二、《动态调整表》的主要特点

一是规范性：分类检查事项目录和行政处罚事项裁量基

准是依法制定的标准，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，以保证行政机

关在行使裁量权时有据可依，不随意扩大或限制处罚范围。

二是公正性：分类检查事项目录和行政处罚事项裁量基

准体现公正和公平原则，避免对不同主体的处罚存在差别和

歧视，确保处罚决定的一致性和平等性。

三是灵活性：分类检查事项目录和行政处罚事项裁量基

准兼顾统一性和个案性，允许相应的灵活性和裁量空间，以

适应不同情况下的具体处罚需求。

四是明确性：分类检查事项目录和行政处罚事项裁量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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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表述清晰、明确，具有明确的参数和衡量标准，以便行政

机关能够准确判断和裁量具体案件。

五是可操作性：分类检查事项目录和行政处罚事项裁量

基准具备可操作性，能够指导行政机关具体操作并进行量化

评估，确保处罚决定的一致性和合理性。

三、《动态调整表》的主要内容

《动态调整表》包括三个分表格，即取消行政处罚事项

表、新增行政处罚事项表、新增行政检查事项表。

其中，取消行政处罚事项表有一项处罚事项，即依据《四

川省水资源条例》细化的“对未经批准擅自取水或者未依照

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行政处罚”，该处罚事项是

原表格已有的处罚事项，由于 2024 年省人大对该条例进行

修正，该处罚事项的法律依据被删除。因此，在《动态调整

表》中取消该处罚事项。

新增行政处罚事项表有四项处罚事项，“对侵占、损毁、

擅自移动用水计量设施或者干扰用水计量行为的行政处罚”

“对高耗水工业企业用水水平超过用水定额，未在规定的期

限内进行节水改造行为的行政处罚”“对未回收利用工业企

业的生产设备冷却水、空调冷却水、锅炉冷凝水行为的行政

处罚”这三项，系 2024 年新颁布的《节约用水条例》新增

的涉水处罚事项。“未按照规定设置下泄生态流量在线监控、

监测装置，未按照规定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平台联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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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”这一项，系原来已有规定但是原表格未作细化的

行政处罚事项。因此，在本次动态调整中新增了这四项涉水

行政处罚事项。

新增行政检查事项表有一项检查事项，即“水利行业安

全生产行政检查”，该事项系已有规定但是原表格未作分类

细化的行政检查事项，故在《动态调整表》中新增了这一检

查事项。


